
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实施细则修订情况对照表 

 

原条款 本次修订后的条款 

第二条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是董事

会专门工作机构,主要负责公司内、外

部审计的沟通、监督和核查工作。 

第二条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是董事

会专门工作机构,主要负责公司内、外部

审计的沟通、监督和核查工作及法律法

规、公司章程和董事会授权的其他事

项。 

第八条 审计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权

限： 

（一）提议聘请或更换外部审计机

构； 

（二）监督公司的内部审计制度及

其实施； 

（三）负责内部审计与外部审计之

间的沟通； 

（四）审核公司的财务信息及其披

露； 

（五）审查公司内控制度,对重大

关联交易进行审计； 

（六）公司董事会授予的其他事

宜。 

第八条 审计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权

限： 

（一）监督及评估外部审计工作，

提议聘请或更换外部审计机构； 

（二）监督及评估内部审计工作，

负责内部审计与外部审计的协调； 

（三）审核公司的财务信息及其披

露； 

（四）监督及评估公司的内部控制； 

（五）负责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

董事会授权的其他事项。 

第十条 审计工作组负责做好审计

委员会决策的前期准备工作,提供公司

有关方面的书面资料： 

（一）公司相关财务报告； 

（二）内外部审计机构的工作报

告； 

第十条 审计工作组负责做好审计

委员会决策的前期准备工作,提供公司

有关方面的书面资料： 

（一）公司相关财务报告； 

（二）内外部审计机构的工作报告； 

（三）外部审计合同及相关工作报



（三）外部审计合同及相关工作报

告； 

（四）公司对外披露信息情况； 

（五）公司重大关联交易审计报

告； 

（六）其他相关事宜。 

告； 

（四）公司对外披露信息情况； 

（五）其他相关事宜。 

 


